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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建築物造價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
    苗栗縣建築物造價標準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四

日發布至今從未修正，近年來各項物價皆漲，查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發

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，自民國九十二年至今已成長將近一倍，考量本

縣鄰近縣市建築物之工程造價已隨物價檢討調整，且苗栗縣建築師公會

亦向本府提出相關修正之建議，為使本縣建築物工程造價確實反映物價 

，並為使本標準符合法制體例，爰擬具本標準修正草案，其修正重點如

下： 

一、本標準訂定依據。（修正條文第一條） 

二、工程造價標準另定於附表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） 

三、本標準施行日期。（修正條文第三條） 


